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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年有效期，卻成為今日新鮮人的薪資「天花板」，並成為當前籠民現象產生的底層原因

之一。 

三、今日對籠民的補助政策不僅解決不了問題，反而有可能造成變相鼓勵都會區的籠民現象。

檢討空屋率轉變租屋市場並扭轉資源配置，或許才能真正解決這些經濟弱勢者的問題。 

（五）本院羅委員淑蕾，鑑於為了提昇國家的競爭力，培養下一代的生

存實力，延長國民教育確實有其需求性和前瞻性。然而，就當前

「十二年國教」的推動工作，仍存在幾個政策評估面必須解決的

問題。包括公私立學校的資源分配、高中高職的定位、明星學校

的迷思、區域分配的不均等的問題；此外，就社會民眾意向來看

，據國家教育研究院針對全台超過 2,100 位二十歲以上的成年人進

行電話訪問，數據顯示七成民眾對 12 年國教沒信心，再就 12 年

國教新制設計尚存許多令人質疑之處，包含：比序項目及方式不

合理、荒謬的特色招生模式……等等，可以說 12 年國教新制是個

「邊公布邊修正」，典型的摸著石子過河作法，對於許多學生、

家長們來說，是充滿了更多的不確定感及不可承受之恐懼。爰此

，教育是百年大計，在十二年國教制度設計背離多數民意期待，

同時並未具備完善的配套措施前，在十二年國教政策的推行實不

宜於民國 103 年貿然推動，應予「暫緩」實施，特向行政院提出

質詢。 
 

說明： 

一、從整個延長國民教育政策的發展歷程來看，延長十二年國教雖有其必然性及必要性，但從

各種因素予以評估，除政府財政面困窘外，在該新制不週全的課程設計、不明確的學校體

制的現況條件下，假若政府主政者執意推行，其將面臨的難題是可以預期的。 

二、若實施延長十二年國民教育年限，教育相關決策單位在整個教育決策及制定的過程中實應

該慎重考量：「社會需求」、「適法性」、「惡化的國家財政」、「課程設計及資源配置

」、「升學型及就業型學生的需求」、「學區再劃分」等重要課題。 

三、在十二年國教新制設計內容方面，該比序項目及方式作法將造成：「受教育靠抽籤，升學

靠運氣」的不合理怪現象、學生可能被迫遠離住家就讀高中職，嚴重扼殺學生選擇學校的

自主權、違背教育基本法，也違背人權委員會不該將品德量化的基本要求……等可預期的

設計障礙。 

四、荒謬的志願序及特招方式，不僅沒有減緩學生壓力也讓授課教師無所適從，根本有違十二

年國教新政的宣示精神。 


